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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印发《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审分离若干规定》

《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审查要点》的
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县（市区）局，局相关科室、各分局，相关事业单位：

为切实贯彻落实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

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，规范规划编制审批，2022 年以来我

局开始试行控规“编审分离”，试行编制单位审查回避制度，

原则上控规编制单位不得审查本单位编制的控规，探索由第

三方对控规进行独立技术审查。1 至 9 月份，委托我市两家

具有规划甲级资质的编制单位承担了 3 大片区和部分街区控

规技术审查工作，取得良好效果。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，现

决定全面推行控规编审分离。

为保障控规编制的成果质量，规范审查工作，守牢底线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我局制定了《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审分离若干

规定》和《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审查要点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执行。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请及时向景观

风貌科反映。

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2 年 11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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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审分离若干规定

为促进控规高质量全覆盖，推动控规提质增效，进一步

规范控规审查工作，现就控规编审分离工作做如下规定：

一、关于规划编制单位的要求。规划编制实行编制单位

终身负责制。各编制单位要提高认识，严守纪律和规矩，切

实保障规划质量；要从严把控“内部审查”工作，切忌走过

场。

二、关于控规高质量全覆盖的要求。结合“三区三线”

划定，逐步实现城区规划建设用地控规高质量全覆盖。

三、关于审查单位的规定。

实行编制单位审查回避制度，原则上控规编制单位不得

审查本单位编制的控规。

为确保审查质量和效果，原则上审查单位的资质不应低

于编制单位的资质。

审查单位对审查结论负责，审查责任人应为注册规划师。

审查报告要加盖审查单位资质章，审查人员要签名确认。

景观风貌科负责市本级控规“编审分离”审查单位组织

工作。各县（市区）自行确定审查单位。

四、关于“两审终结”制度。

控规审查实行“两审终结”制度，即初审、终审两审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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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。审查由景观风貌科组织进行。初审在提交局长办公会之

前进行，终审在控规批前公示结束之后进行。

初审之后，经各级会议审议，控规方案无变化的，可不

进行终审。

（一）初审。初审意见形成后，由景观风貌科牵头召集

相关分局、编制单位和审查单位共同对初审意见进行研究讨

论，达成共识后由分局组织对方案进行修改、完善；无法达

成共识的，由景观风貌科负责向局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逐级

汇报决定，必要时提交局长办公会研究。

初审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；特别复杂的，经局主要领

导或者分管领导同意，可以延长 5 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终审。终审意见形成后，参照前述初审意见办理

程序进行。

终审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；特别复杂的，经局主要领

导或者分管领导同意，可以延长 5 个工作日。

审查时间不包含确定审查单位所需要的时间。

五、关于控规修改项目审查的补充规定。

控规修改应坚持“非必要不修改”的原则，从严控制。

分局是控规修改的第一责任人，在控规修改方案编制阶段应

严格把关。对于确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控规修改方案不符

合相关要求的，分局要在相关会议上向局领导、市领导如实

汇报，相关书面材料要提交景观风貌科留存；同时，借鉴“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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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平衡”“进出平衡”的做法，要提出具体的、切实可行的

补救措施、弥补措施。

六、关于特别程序的规定。

对于特别紧急的项目或者有报批时间要求的项目，由相

关分局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局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批准后，审

查程序可以简化。

七、本规定各县（市区）局可参照执行，逐步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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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审查要点

1、是否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(城市总体规划、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)和近期建设规划，主要核实强制内容是否落实。

2、是否落实专项规划要求。

主要专项规划：水系、绿地、电网、供热、燃气、给水、

排水、节水、竖向、消防、环卫、人防和地下空间利用、海

绵城市、地下综合管廊、综合交通、停车设施、城区中小学

布局、幼儿园、管线综合、抗震、公共体育设施布局、河湖

桥梁、农贸市场布局、地名、养老设施、生态环保与建设、

加油站、CNG、LNG、5G 等。

已经审批的专项规划列为编制及审查依据;已通过相关

会议研究但尚未审批的，应作为编制及审查的重要参考。

3、片区控规是否按照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

发展要求，落实生态保护环境篇章；地块控规是否进行了土

壤污染查询;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是否进行了环境影响评

价。

4、是否进行交通影响评价并取得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

审查通过的交通影响评价报告；不需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，

须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书面正式意见。

控规方案是否根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进行了响应和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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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，确实无法修改的是否进行了解释说明。

5、城市设计内容是否符合《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

南》（自然资源部）、《城市设计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）、《山东

省城市设计管理办法》。

6、是否符合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146号）

规定的具体内容；在文本中是否把各地块的主要用途、建筑

密度、建筑高度、容积率、绿地率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

施配套规定作为强制性内容进行规定；是否符合聊城市控规

编制相关技术文件。

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1）确定规划范围内不同性质用地的界线，确定各类

用地内适建，不适建或者有条件地允许建设的建筑类型。

（2）确定各地块建筑高度、建筑密度、容积率、绿地

率等控制指标；确定公共设施配套要求、交通出入口方位、

停车泊位、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要求。

（3）提出各地块的建筑体量、体型、色彩等城市设计

指导原则。

（4）根据交通需求分析，确定地块出入口位置、停车

泊位、公共交通场站用地范围和站点位置、步行交通以及其

它交通设施。规定各级道路的红线、断面、交叉口形式及渠

化措施、控制点坐标和标高。

（5）根据规划建设容量，确定市政工程管线位置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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径和工程设施的用地界线，进行管线综合。确定地下空间开

发利用具体要求。

（6）制定相应的土地使用与建筑管理规定。

（7）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要求。应当包括规划文本、

图件和附件。图件由图纸和图则两部分组成，规划说明、基

础资料和研究报告收入附件。

7、是否符合有关文件要求：

（1）用地分类是否准确依据《聊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管

理技术规定》（2021 年），将土地使用性质划分至二级类或三

级类。

（2）用地指标方面是否符合《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

准（2019 年版）》。

（3）配建停车车位是否符合《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厅等 4 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鲁建

发【2021】4 号）和《聊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（2021 年）配建要求。

（4）绿色建筑方面是否符合《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厅关于印发绿色建筑规划审查要点的通知》。

（5）海绵城市方面是否符合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

一步明确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》、《海绵城市建

设技术指南》。



8

（6）居住项目公用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是否符合

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 50180-2018）、《社区生活

圈规划技术指南 TD/T 1062-2021》（自然资源部）。

（7）中小学项目方面是否符合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印

发<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>》

及国家相关专业规范规定。

（8）人防方面是否符合《城市居住区人民防空工程规

划规范》（GB 50808）、《人民防空工程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

标准》（DB37/T 4370-2021）。

8、是否符合输油输气长输管线、高压走廊、重大危险

源等的安全距离要求。

9、是否符合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。

10、工业项目是否符合《聊城市工业园区规划设计导则》

相关要求。

11、编制单位是否履行了内部审查程序（审核人是否签

字盖章，是否加盖资质章等）。

12、其他规定：鼓励审查单位在审查意见中提出包括但

不限于对规划布局方面的提升、优化建议等内容。


